
澎湖縣 112 年度節電創意繪畫競賽辦法 

一、 活動目的 

為提升節能意識及養成節電習慣，並使節能行動深化校園及日常生活

中，辦理校園節電繪畫創意競賽。配合本縣國小宣導推廣或朝會時間教導

學生對居家節電概念及作法，搭配生活中用電觀察，讓小朋友從日常生活、

學校及家中開始執行節電措施，激發學生創意節電觀念與作法。 

二、 主辦單位：澎湖縣政府 

 承辦單位：澎湖縣政府建設處 

 委辦單位：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協辦單位：澎湖縣馬公市中山國民小學 

三、 參賽主題：以「節約用電、再生能源」為主題，並融入在地文化特色進行

發想，畫出具創意又富有節電理念的圖畫。 

四、 收件時間：自 112 年 3 月 20 日 8 時起至 112 年 03 月 31 日 16 時 30 分止。 

五、 參賽資格： 

1. 澎湖縣轄內 111 學年度國小 1 至 6 年級在學學生。 

2. 參賽分組： 

(1) 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5-6年級) 

(2) 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3-4年級) 

(3) 國小高年級一般組(限非美術班5-6年級學生) 

(4) 國小中年級一般組(限非美術班3-4年級學生) 

(5) 國小低年級一般組(1-2年級學生) 

3. 參選作品採個人創作，每人限 1 件作品參賽；一般組每校每組（低、中、

高年級）至多各送 5 件。 

六、 活動辦法 

1. 作品規格： 

(1) 比賽圖紙規定尺寸為 4 開（39cm*54cm），紙張種類不限，尺寸不符



者不予受理評分。 

(2) 繪圖材料、畫具不拘，作品一律手繪於圖畫紙上，須著色，不得裱

框、護貝及書寫姓名；作品以圖案、意象為主要表達方式，非必要

文字不得出現於作品上。   

2. 投稿辦法： 

(1) 於 112 年 3 月 20 日起至 112 年 03 月 31 日親送或郵寄（以郵戳為憑）

至馬公市中山國民小學(馬公市案山里 25-6 號)辦公室。 

附註：若為親送到校會給予簽收單，若為郵寄請於郵寄後致電與學

校確認（9211342-50蔡秉憲組長） 

(2) 報名表及著作聲明書請務必親筆簽名，並浮貼於作品背面。 

七、 評選標準： 

1. 需具有「節約用電、再生能源」正面意義。作品中，國、臺語及英文發

音或相關詞彙，應避免有不雅之諧音或雙關語。 

2. 各評審委員評核每一位參賽作品成績以 100 分為計算，評分項目與比重

如下：內容契合度 40%、美術設計 30%、在地文化與創意 30%。若遇

同分者，比序順序依評選標準由內容契合度、美術設計、在地文化與

創意之順序取高分者為獲勝。 

八、 評選： 

1. 決選由承辦單位遴聘評審委員，並組成本競賽評審小組進行評審。 

2. 得獎名單於 112 年 04 月 20 日前公告於澎湖縣政府建設處、教育處網站

及菊島節電小劇場粉絲專頁，並主動聯繫得獎者領取時間及地點。 

九、 競賽獎項： 

1. 各組錄取前 5名及佳作 5名，頒發獎狀及禮券（第一名 3,000元、第二

名 2,500元、第三名 2,000元、第四名 1,500元、第五名 1,000元、佳

作 500元）。 

2. 各組得獎之指導教師限一人，第一名嘉獎乙次、第二至五名頒發指導獎



狀乙紙（同組至多給獎一次，且僅限於就讀學校之指導教師） 

3. 以上組別各獎項，主辦單位及評審委員有權視參賽圖畫水準議定「從

缺」。 

十、 參賽注意事項： 

1. 參賽作品應為學生之個人創作，如經檢舉（檢舉方式必須以真實姓名、

檢附具體事證，並以書面向澎湖縣政府建設處提出申請）為臨摹、抄襲

或係他人加筆之作品，於決賽前經查屬實，不予評選。如於決賽評選完

成後經查屬實，該作品喪失獲獎資格，並追回獲獎獎狀及獎金；他人若

認有抄襲之嫌，應於公布名單後 10 日內檢具相關事證，具名送至澎湖

縣政府建設處提出檢舉（未具名者不予受理）。 

2. 因資料填寫不實或錯誤導致無法聯繫，視同放棄比賽資格。 

3. 為維持比賽之公平性，不符合各項個別規定及本實施要點內所載之任何

規定者，雖經各校薦送，仍不予受理、不予評選，如獲獎者亦得取消其

名次及相關人員獎勵，追回獲獎獎狀及獎金。 

4. 參選作品應為未曾發表之作品，且一稿不可以多投，若有抄襲等事實，

經查屬實，該件作品取消得獎資格。 

5. 所有參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屬於主辦單位，主辦單位有權透過任何媒

體出版、展覽、編印、重製、刊登及再授權之一切使用權利，不另支付

任何酬勞。 

十一、 協辦單位聯絡方式： 

1. 聯絡人：澎湖縣馬公市中山國民小學蔡秉憲組長。 

2. 聯絡電話：06-9211342*50。 

十二、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澎湖縣 112 年節電創意繪畫競賽報名表 

學校/年級  序號：(由協辦單位填寫) 

姓名  

報名組別 

美術班組 

□高年級(5-6 年級) 

□中年級(3-4 年級) 

一般組 

□高年級(5-6 年級) 

□中年級(3-4 年級) 

□低年級(1-2 年級)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  

聯絡人  聯絡電話  

※ 請詳讀簡章內注意事項說明，凡參賽即視同認可並接受本簡章及賽事期間公告之各

項規定。 

※ 活動聯繫及給獎依據均以此表填載為準，敬請務必明確填寫清楚。 

※ 請將本報名表浮貼於作品背面。  

 

  



澎湖縣 112 年節電創意繪畫競賽 著作聲明書 

 

本作品皆為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著作，並無剽竊他人作品

之疑慮，若有抄襲等事實，願意取消得獎資格，接受法律責任，並同

意將本作品及原（手）稿之著作財產權讓澎湖縣政府所有，主辦單位

依著作權得行使一切重製及公開展示進行相關活動之推廣使用之權利，

僅此聲明。 

 此致 

澎湖縣政府 

 

立書同意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